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國民小學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110年7月2日課發會通過
壹、依據
一、新北市教育局107年7月20日新北教研資字第1071339140號函
貳、目的

  一、提供教師專業討論及分享素材。

  二、增進教師分析教材之專業能力。

  三、精進教師教學策略及技巧之應用能力。
叁、實施對象：校長及全校教師。

肆、實施方式

1、 授課人員應於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每次以1節課為原則，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節數，並以校內教師觀課為優先(以下簡稱觀課教師)。各校授課人員應於公開授課前與觀課教師或社群夥伴教師等相關人員共同備課，並於公開授課後參加共同議課，得結合各類專業學習社群、教學研究會、年級、年段會議或跨校專業成長等活動辦理。公開授課後得由授課人員與觀課教師等相關人員就該課堂之學生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進行研討與專業回饋。
2、 各校公開授課人員應於實施公開授課前，提出「教學活動設計表件」供觀課教師參考；觀課教師應於公開觀課結束後1週內繳交「教學觀察紀錄表件」；授課人員應於公開授課結束後2週內繳交「教學省思心得表件」，並由學校彙整存查，以利進行專業精進及相關研習時數核發事宜。
3、 公開授課前，教學者請找好至少兩位觀課教師，並請填寫教學活動設計表，以協助觀課者瞭解教學重點。(一位為教務處主任或組長，另一位為同領域或同年段教師)
4、 辦理公開授課，應包含辦理以下事項(可參閱附件2辦理公開授課參考流程):共同備課、安排觀課教師任務、實施公開觀課、共同議課及彙整相關紀錄表件；若辦理區級以上公開授課，可加入觀課前會議(說課)。相關建議作法如下:
(1) 共同備課:由公開授課人員提供簡要版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表件」書面資料，予校內或跨校觀課之教師等觀課人員參考，以針對該授課單元進行共同備課討論。
(2) 觀課前會議(說課):若為區級以上公開授課，可安排授課人員簡要說明教學單元設計構想，並可提出觀課教師協助觀察之內容。
(3) 公開授課:由學校提供「教學觀察紀錄表件」予觀課教師，由觀課教師針對課前相關共備會議討論之觀察重點與課堂現場狀況，進行觀察與詳實記錄。
(4) 專業回饋(議課):
           1.由授課人員先說明實施該教學單元授課是否達成原先設計構想及教學目標。
           2.再請觀課教師針對該課堂公開授課教師表達感恩、回饋課堂觀察所見或提供省思分享，最後將「教學觀察紀錄表件」交予公開授課教師。
           3.由授課教師繳交「教學省思心得表件」(內含備課、觀課及議課照片各 1張或公開授課現場錄影影片)予學校行政留存備查，以利核予研習時數。
     伍、敘獎辦法
         學校得依需求辦理區級公開授課，教育局同意核予參與教師公假(課務自理)及研習時數，

獲學校薦派擔任區級以上公開授課研討會之公開授課人員，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核予1次嘉獎，學校工作人員嘉獎1次以4人為限，含主辦1人嘉獎2次。
（一）校內：教學者嘉獎一次。

（二）分區：教學者嘉獎二次，工作人員嘉獎一次以四人為限，含主辦一人嘉獎二次。

（三）全市性：教學者嘉獎二次，工作人員嘉獎一次以八人為限，含主辦一人嘉獎二次。

（四）全國性以上：教學者嘉獎二次，工作人員嘉獎一次以十人為限，含主辦一至二人     
      嘉獎二次。
陸、其他事項

   一、擔任公開授課者，依「新北市107學年度所屬各級學校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規定暨獎勵實施計畫」辦理敘獎。

   二、教務處將從各場次中，擇優參加新北市優良教學示例甄選。

   三、各場次徵求演示者同意後，開放家長會以外加觀察員方式參與，參與者以兩人為限。  

   四、本計畫依教育局後續來文配合修改。
柒、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國民小學110學年度教學演示教案
	領域/科目
	
	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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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節數
	

	單元名稱
	

	設計依據

	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議題融入
	實質內涵
	

	
	所融入之學習重點
	

	教材來源
	

	教學資源
	

	學習目標

	


	目標號碼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方式

	
	－第一節開始－
1、 準備活動
一、 課前準備
(一)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
活動二、 
活動三、
        參、概念整理

	
	
	


教學實況
	授課照片: 

	照片1:
	照片2:

	
	

	照片3:
	照片4:

	
	

	照片5:
	

	
	


請老師於公開課後兩週將報告【教案(內附5張上課照片)、備課紀錄(內附2張照片)、議課紀錄(內附2張照片)、觀課紀錄】mail給教務處，謝謝您！～
   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國民小學觀課紀錄表
	觀課領域
	
	授課教師
	
	觀課班級
	

	課程名稱
	
	觀課日期
	
	觀課者
	


      觀課重點:
	面向
	1.全班學習氣氛
	2.學生學習動機與歷程
	3.學生學習結果

	參考
要項
	1.1是否有安心學習的環境?
1.2 是否有熱衷學習的環境?
1.3是否有聆聽學習的環境?
	2.1教師是否關照每個學生的學習?
2.2是否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2.3學生學習動機是否持續?
2.4學生是否相互關注與傾聽?
2.5學生是否相互協助與討論
2.6學生是否投入參與學習?
2.7是否發現有特殊表現的學生?
2.8其他
	3.1學生學習是否成立?如何發生?何時發生?
3.2學生學習的困難之處是什麼
3.3挑戰伸展跳躍的學習是否產生?
3.4學生學習思考程度是否深化?
3.5其他


         學生學習記錄(請參考上表紀錄之)
	

	我從這堂課學到的理念與方法

	


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國民小學公開授課個人教學省思紀錄
一、姓名：

二、省思紀錄：


  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國民小學110學年度第○學期○○領域/議題
                       公開授課備課會議紀錄

一、備課時間：○○○年○○月○○日第○節
二、備課地點：二樓會議室
三、演示教師：○○○老師
四、演示領域：○○版○年級○○領域
五、演示教材：○年級第○單元
六、活動設計：如所附教案。
七、主    席：○○○主任
八、參加人員：(請簽到)
九、會議紀錄：(如附件)
	備課照片: 

	照片1:
	照片2:

	
	


      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國民小學○○○學年度第○學期○○領域/議題
                         公開授課觀課簽到紀錄

一、演示時間：○○○年○○月○○日第○節
二、演示地點：○年○班教室
三、演示教師：○○○老師
四、演示領域：○○版○年級○○領域
五、演示教材：○年級第○單元
六、活動設計：如所附教案。
七、觀課人員：(請簽到)


  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國民小學○○○學年度第○學期○○領域/議題
                       公開授課議課會議紀錄

一、議課時間：○○○年○○月○○日第○節
二、議課地點：二樓會議室
三、演示教師：○○○老師
四、演示領域：○○版○年級○○領域
五、演示教材：○年級第○單元
六、活動設計：如所附教案。
七、主    席：○○○主任
八、議課人員：(請簽到)
九、會議紀錄：(如附件)
	議課照片: 

	照片1:
	照片2:

	
	



授 權 書
本人茲同意無償、非專屬授權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國民小學將錄製本人公開授課之聲音影（肖）像、教學及會議檔案，得將其製作成視聽著作（影片）與數位形式檔案，於校內提供教學、研究、校內網路線上閱覽下載。若因教學研究之必要，得重製該視聽著作。
立授權書人聲明並保證授權使用之著作，並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隱私權及其他權利之情事，如有侵害第三人之權利者，悉由授權人自負法律上之責任。本件授權不影響著作人對原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並得為其他之專屬授權。
公開授課主題：
公開授課時間：民國    年    月    日
公開授課地點：
授權書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日期：
附件八
九份國小110學年度公開授課分組名單
	共備/觀議課教師類群
	成員
	教務處

	低年級
	吳雅慧、柯植尹、邱建榮
	黃意庭/劉如庭

	中年級
	陳霈萱、許鈺婷、張維晏
	劉如庭

	高年級
	林雍尉、周筱梅、
林語柔、左志方
	黃意庭

	英文/自然 組
	黃意庭、羅美雪
吳岱螢、劉如庭
	黃意庭/劉如庭


注意事項：備、觀、議同組成員需至少兩人參與(若該組成員有課無法出席，則需錄製教學影片，給同組成員觀看並填寫討論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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